
112年9月13日



校園流感疫苗說明會議程

一.會議時間：112年9月13日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線上會議）

三.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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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112年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及疫苗廠牌

二.本市校園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三.各單位配合事項

四.接種作業品質管理

五.核銷作業

六.注意事項

七.各區健康服務中心連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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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2年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及疫苗
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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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實施對象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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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費流感疫苗廠牌及適用年齡

對雞蛋/蛋的蛋白質過敏者是
否可接種流感疫苗？
–目前研究發現，雞蛋過敏者
接種雞胚胎製程之流感疫苗
並不會影響過敏反應發生率，
國際上皆建議雞蛋過敏者可
安心接種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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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校園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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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校園流感疫苗作業重點

1. 本市112年度比照111年全面參加校園流感疫苗電子化系統

(CIVS)進行學生造冊、線上意願書簽署及發放補接種通知單

等作業。

2. 112年CIVS系統由學校端進行接種場次設定。

3. 學校公費教職員工及非公費教職員工亦須於CIVS系統造冊

及簽署意願。

4. 校園集中接種需請攜帶健保卡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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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程規畫

1. 辦理期程：自112年10月2日起至11月20日(含)以前完成校園設站接種，國小預

計11月3日前完成，國/高中職預計11月底前完成。

2. 接種單位：

✓ 國小、特殊學校、外僑學校：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為主，本市校園流感疫苗接

種服務合約醫療院所其次。

✓ 國中、高中、高職及含五年制專科1至3年級之學校：本市「校園流感疫苗接

種服務」43家合約醫療院所。

3. 服務量： 學制 校數 學生總數 非公費教職員工 公費教職員工 合計

國小 161 126,880 5,711 4,087 136,678 

國中 60 43,803 2,579 1,384 47,766 

高中職 72 97,987 3,437 2,597 104,021

五專 7 4,380 0 250 4,630

合計 300 273,050 11,727 8,318 293,095 
1.國小包含特殊學校及外僑學校
2.統計資料：112年8月本府教育局及五專各學校提供預估人數
3.各醫療院所實際服務量，將視各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同意接種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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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對象及補接種原則

接種對象

公費 非公費

學生
(含學籍在校
自學生)

教職員工 教職員工
(教育局自
購疫苗)

實習老師
第一階段對象

第二階段對象
(50-64歲)

校園開打日 10月2日-11月20日 不隨校接種

校外
(補)接種日

學校設站後 10月2日起
校園設站當日未
接種者11月1日
起始能接種

全部學校設
站後

112年度由教育

部師藝司補助，

請自行至醫療院

所接種自費之流

感疫苗，檢具接

種流感疫苗費用

明細收據，向師

資培育之大學申

請全額補助。

校外
補接種

通知單名稱

CIVS系統下
載校園流感
疫苗補種通
知單

無特定通知單，請持健保卡及
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教育局發放
接種通知單

校外
補接種地點

1.免費：本市聯合醫院附設院外門診部
2.自付掛號費及相關醫療費用：本市流感疫苗合約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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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流感疫苗接種作業流程

意願調查結束後，由CIVS產出
學生接種名冊後印製

學校協助安排場地及接種動線(等待區、評
估區、接種區、休息區)及維持現場秩序
合約院所進入校園進行疫苗及器材準備

接種日前10天
向轄區(或跨區)
健康服務中心事
先申請疫苗需求
量與領用事宜

學校進行流感疫苗接種宣導、發放由
CIVS產出之「校園流感疫苗接種意願
書」電子檔進行意願調查

核對接種現場輔助表單或學生接種名冊，確
認學生身份(班級老師/帶隊老師執行)
量測體溫並記錄於接種現場輔助表單或學生
接種名冊(可由志工人員執行)

入校園集中接種

合約醫療院所與學校互相聯繫設站接種
時間、預計開設站數及支援醫護人數

學校與合約醫療院所
互相協定設站日期

院所無法承接

學校上傳學生名冊至校園流感電子化系
統(CIVS)

意願調查結束後，由CIVS產出接種現場輔
助表單後印製

合約院所釋出場
次，由衛生局進
行協調媒合

院所可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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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流感疫苗接種作業流程(續)

接種護理人員確實三讀五對後，執行接種，回
收接種現場輔助表單

醫師健康評估
(禁忌症、用藥情形及

特殊情況問診)

學校與合約醫療院所
核對疫苗消耗量及接

種量

合約醫療院所將接種現場輔助表單或學生
接種名冊，依各院病歷保存方式辦理。
合約醫療院所將疫苗消耗量及接種紀錄上
傳至NIIS系統，檢附領據、清冊等資料送
衛生局核銷。

學校由CIVS系統開立校園流感疫
苗補接種通知單

學生攜帶補接種通知單、健保卡
至流感合約醫療院所或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院外門診部接種疫苗

相符

不符

現場醫護人員進行緊急處理，必
要時協助送醫

有不良反應學童接種後於學校安
排之場地觀察30分鐘，
無不良反應再離開

不可接種

可接種

合約醫療院所回報轄區健康服
務中心，依據疫苗瑕疵或毀損
辦理

於接種現場輔助表單或學生接種
名冊上註記未接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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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單位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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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配合事項-學校執行事項
執行事項 提報資料

設站前

1.利用校務會議宣導，並請教師配合向學生宣導。
2.與配合醫療院所聯繫安排接種時間，與預計開設接種站數。
3.安排接種場地，規劃等待區、評估區、接種區、休息區等。
4.上傳學生及教職員工名冊至CIVS，並進行接種意願調查。
5.校園接種對象(分別造冊)：
學生：藉由CIVS收集同意書意願調查後，系統產出。
教職員工(非公費對象)：藉由CIVS收集同意書意願調查後，系統產出。
教職員工(公費對象)：藉由CIVS收集同意書意願調查後，系統產出。

6.提醒學生攜帶健保卡

將學生接種人數、
教職員接種人數、
回報合作之醫療院
所。

設站中

1.協助接種團隊進駐。
2.向學生說明並安撫學生情緒、依序將學生帶往接種場地。
3.核對學生身份(班級老師/帶隊老師執行)
4.安排志工或工作人員，如量體溫、動線引導、秩序維持、安撫情緒等。

設站後

1.引導學生離開，帶回班級或停留於休息區觀察30分鐘，安撫情緒。
2.若有集體暈針事件，填寫「流感疫苗校園接種集體暈針事件通報表」，
通報至轄區健康服務中心。
3.若有預防接種不良反應事件，配合後續追蹤關懷。

暈針事件-「流感疫
苗校園接種集體暈
針事件通報表」通
報至轄區健康服務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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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配合事項-醫療院所執行事項
執行事項 提報資料

設站前
1.與接種學校聯繫接種人數、時間、地點，安排開設站數及支援醫護人數。
2.配合校方場地安排(場勘)
3.事先規劃疫苗需求量，向健康服務中心申請、領取疫苗

設站中

1.醫師接種評估
2.填寫現場接種輔助單或學生接種名冊
3.接種人員三讀五對後，執行接種
4.現場應準備Epinephrine (1:1000) ，並應事先規劃不良反應處理及緊急轉送附近醫
院等流程。

設站後

1.最後1人接種完成後，停留30分鐘，確認沒有發生立即性不良反應事件需處理始能
離開。

2.若有集體暈針事件，協助學校填寫「流感疫苗校園接種集體暈針事件通報表」，並
視需要給予適當的醫療處置。

3.不良反應事件立即處置-通知轄區健康服務中心，視需要給予適當的醫療處置，告知
可提出預防接種受害救濟(VICP)申請，並於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進行通
報。

4.為及時掌握接種人數及接種進度，每日校園設站結束，須立即回報轄區健康服務中
心接種量及於NIIS上傳消耗量及接種紀錄 (至遲隔日中午前完成)。

5.接種意願書或學生接種名冊，依各院病歷保存方式辦理。
6.檢附領據、清冊等相關資料送衛生局核銷。

暈針事件
協 助 - 協
助學校填
寫「流感
疫苗校園
接種集體
暈針事件
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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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配合事項-健康服務中心協助事項

協助執行事項 提報資料

設站前

1.協助轄區學校與配合院所排定時間。

2.協助醫療院所向本局申請疫苗需求量及院所領用事宜。

3.協助轄區CIVS帳號審核及管理學校接種計畫

將轄區學校接種時間、人數、

預計開設站數、支援醫護人數

回報。

設站中 配合進行實地查核及輔導作業。 查核表

設站後

1.每日Google表單回報當日轄內學校接種情形。

2.受理暈針事件通報，並持續追蹤關懷個案預後狀況至痊

癒為止，回報給衛生局。

3.受理不良反應事件通報，告知可提出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VICP)申請，並持續追蹤關懷個案預後狀況至痊癒為止。

1.每日轄內學校接種情形。

2.「流感疫苗校園接種集體暈

針事件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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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種作業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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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品質管理-1

1.疫苗之運送、儲存及使用，均應
依疫苗冷運冷藏管理作業流程執

行。
2.現場具備溫度監控相關設備：冰
桶、冰寶、溫度監視片、凍球、

高低溫度計或持續溫度資料蒐集
器（Data Logger），並應使用
合宜保冷箱維持疫苗於2℃~8℃，

凍結冰寶不可直接接觸疫苗、高
低溫度計、溫度監視片、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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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品質管理-2

3.疫苗應至設站現場，再視接種進度適量拆封，且拆封前應檢
視包裝完整性，拆封後，疫苗應置放於有保冷冰寶(需以治療

巾包覆)之盤內，針頭採一致性擺放整齊，倘治療巾如有水漬
或冰寶已退冰需更換。

4.每校校園設站結束繳回剩餘疫苗予健康服務中心，或由本局
及轄區健康服務中心視各院所接種情形，進行疫苗調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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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查核

1.各轄區健康服務中心實地查核
醫療院所設站之醫護人力及疫

苗冷藏設備，並輔導改善事項。
2.衛生局於計畫實施期間，不定
期前往接種地點進行現場查核。

3.現場查核如有違失，將請醫療
院所限期改善，如未於期限內
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

改正，列為下一年度服務量分
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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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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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費用申請-1

1.固定價格給付費用：
(1)學生、非公費教職員工：應於112年11月24日前，將核銷

文件寄達本局申請接種處置費100元
(2)公費教職員工：依原健保給付之作業流程自行向健保署申

請支付接種處置費100元

2.本局將以NIIS接種紀錄
進行費用核銷稽核作業

(1)學生：F02A01

F02A02
F02A03

(2)非公費教職員工：F09

對象 正本文件

國中、高中、高職
及五專1~3年級學生

1. 請款領據 (核予契約相同之院
所大小章)

2. 學生流感疫苗接種清冊

非公費教職員工：
高中職以下教職員
(不含五專教職員工)

1. 請款領據 (核予契約相同之院
所大小章)

2. 非公費對象流感疫苗接種清冊
3. 非公費對象接種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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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費用申請-2

核銷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1~3年級學生文件樣張

1.領據樣張

2.清冊樣張

22



接種費用申請-3

2.清冊樣張1.領據樣張

3.名冊樣張

核銷非公費教職員工文件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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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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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1-接種現場

1. 醫護比：
✓ 學生人數≦100人：醫師1人，護理人員1人。
✓ 學生人數101-330人：醫師1人，護理人員1-2人。
✓ 學生人數331-660人：醫師2人，護理人員2-4人。
✓ 學生人數661-990人：醫師3人，護理人員4-6人。
✓ 學生人數991-1320人：醫師4人，護理人員6-8人。

2. 學校需配置適當志工人數或工作人員協助量體溫、動線引導、
秩序維持、安撫情緒等

3. 有關50歲以上教職員工接種作業(原定第二階段公費對象)
(1)可於校園集中接種日接種。
(2)若未在校園集中接種日接種，則需等到第二階段(11/1)後才

能至合約院所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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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2-設站排程及疫苗調度

1.已排定校園設站時間，因故臨時異動，學校與醫療院所需互相
協調及雙方均同意，並向本局及轄區健康服務中心報備，惟仍
須於接種期程期間內完成校園流感疫苗接種作業。

2.合約醫療院所與設站學校確認接種日期及人數後，原則上最遲
於設站前10日向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提出申請，另若院所冷藏空
間配置充足，疫苗需求量及消耗量大，可提出需求由本局直接
配送至醫療院所；另有其他需求請於設站前10日向轄區健康服
務中心提出。

3.疫苗之運送、儲存及使用，均應依疫苗冷運冷藏管理作業流程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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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3-接種紀錄上傳

1.本年度流感公費疫苗及縣市自購疫苗(非公費)批號結尾不同，
公費批號結尾為-CDC，自購批號結尾為-hb，爰請配合：
(1)公費學生及教職員僅能接種結尾為-CDC之疫苗，非公費老

師僅能接種結尾為-hb之疫苗，請醫療院所特別注意。
(2)非公費教職員工疫苗配送量將以CIVS系統上非公費教職員

工同意接種數配發，請學校務必將名冊上傳至CIVS系統。
2.醫療院所於接種完務必將接種資料上傳至NIIS，俾利本局及學
校掌握學生接種情形。
(1)學生：F02A01、F02A02、F02A03
(2)公費教職員工： F03B
(3)非公費教職員工：F09

3.外籍學生常因證號問題上傳失敗，請學校端協助釐清。 27



注意事項4-其他

1.因應112年度中央核銷期限提前，請醫療院所於完成該
院所有設站後立即請款。

2.國教署補助之4間學校之接種處置費，請醫療院所填具
相關表單予學校協助申請處置費。

3.部分學校分不同天進行設站接種作業，請健康服務中
心回報轄內學校接種情形時須注意，避免遺漏。

4.學校發放補接種通知單務必蓋學校證明章。
5.附設幼兒園托育人員隨校接種，將請幼兒園自行造冊，
並攜帶接種通知單至該校校園設站時接種，請學校協
助安排接種時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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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區健康服務中心連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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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健康服務中心(流感疫苗)連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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